宁波工程学院教务处文件
宁工教字〔2009〕号
关于下发《关于制订2009级

本科专业培养计划的意见》的通知

各院（部）：

为保证学校培养目标的实现，学校经过多次研讨，决定对2009级的本科专业培养计划的制订意见做部分调整，详见附件一：《关于制订2009级本科专业培养计划的意见》。

本次教学计划修订的要点是：

（一）在核心技能的阐述上要更加清晰和明确，数量以2个为宜，并列出培养核心技能的途径及方法；

（二）在教学安排上作出部分调整，适度增加第1、2学期周学时，一般在1～6学期完成所有专业必修课，第7学期只排专业选修课，学时数在40以内的课程可增加周学时，在半学期内结课，毕业设计（论文）可提前到第6学期末第7学期初启动；

（三）在教学计划中增加有关职业资格证书的教学内容，提高学生执证率；

（四）各专业要在教学过程中精心设计并开展专业教育；

（五）根据《优秀学生培养管理办法》规定，获得的特色学分可抵换全校性公共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和素质学分，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个性发展；

（六）《大学英语》和《计算机与信息技术》课程进行分层教学试点。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具体开课学期安排另行通知。

（七）各专业根据需要决定金工实习是否开设

请各学院组织召开专业指导委员会会议，对2009级本科教学计划进行研讨，并于5月15日之前将电子稿上报教务处。

附件一：《关于制订2009级本科专业培养计划的意见》

主题词： 2009级  制订  教学计划   通知                    

  宁波工程学院教务处              2009年 4月  日印发   
附件一

关于制订2009级本科专业培养计划的意见
为保证和提高我校本科教育质量，实施“知行合一，双核协同”的培养模式，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应用开发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应用开发型高级专门人才，经研究决定对全校2009级本科专业培养计划的制订提出如下意见：

一、基本框架

1、人才需求分析

2、培养目标

3、培养基本要求          
4、主干学科（一般为2-3个）
5、核心课程（专业课程7门以内）

6、主要实践环节
7、修业年限  
8、毕业标准与学位授予条件

9、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安排表（见Excel）

10、学时、学分及教学环节周数分配表（见Excel）

11、各学期教学工作安排（见Excel）

12、本专业辅修教学计划（见Excel）

13、综合素质培养的要求和学分

二、学时与学分分配
1、四年在校时间（含假期）一般不少于200周，九月初开学。
2、四年制培养计划课内总学时一般控制在2200学时以内（理学、文学类专业可适当增加），五年制一般控制在2600学时以内。

工科类专业的培养计划所设置的课程类别可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其中公共基础课占课内总学时的比例一般为48％左右；专业基础课一般占32％左右，专业课（包括专业选修课）一般占15％左右；全校性选修课一般占5%左右。

文科、经济和管理类专业的培养计划所设置的课程类别亦可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其比例要根据专业性质，由各学院自定，全校性选修课一般占5%左右。

3、四年制本科主修专业毕业总学分一般为：文管类165—185学分；理工科类175—195学分；五年制本科主修专业毕业总学分一般为220—240学分；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总学分比例为：文管类不低于15%；工科类不低于25%。

4、学分计算

（1）课堂讲授课程原则上每16学时计1个学分。

      （2）体育、大学英语听力、实验、上机等，每32学时计1个学分。

      （3）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原则上每周计1个学分，一般为12-14学分。

      （4）集中进行的课程设计、学年论文、综合设计、参与科学研究、实习(含毕业实习)等教学环节原则上每周计1学分，分散进行的满32学时计1学分。

   （5）入学教育、毕业鉴定、公益劳动等只进行考绩，不计学分。

     （6）社会实践一般每周计0.5学分，分散进行的满32学时计0.5个学分。计算在综合素质学分内的社会实践学分不多于1学分。

     （7）军事教育（含军训）一般安排在新生入学第1至2周，计2学分。

（8）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38学时，计2学分，可分散进行。

  三、课程设置

     （一）公共基础课

1、“思想政治理论课”

各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安排原则上应按附表一进行，其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为核心课程。共计6个学分，其中4个学分在课堂上完成，另外2个为实践学分，在假期完成。

2、英语

非英语专业的英语课程总学分数为16学分，总学时数为256学时，为全校必修课且为核心课程。部分满足《关于大学英语免修的若干规定》的学生可在第二学年申请免修大学英语Ⅲ和大学英语Ⅳ，并可申请选修英语提高类课程《综合英语》。

3、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教学

计算机教学分为：《计算机与信息技术Ⅰ》(简称一级，1学分)和《计算机与信息技术Ⅱ》(简称二级，4学分)。一级、二级为全校本科学生的必修课，其中一级教学方式主要为上机指导，通过入校测试考试的学生可申请免修《计算机与信息技术Ⅰ》，选修其它高级计算机操作课程。(详见附件1、附表［表二］)

 4、体育

 大学体育课程共4学分。第一、二学期，每周2学时，第三、四学期，每周1学时授课，1学时学生自行练习。

     5、大学数学、大学物理、大学化学类课程

大学数学和大学物理等基础课程，采取分类教学，《高等数学》为核心课程，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数学Ⅱ》为核心课程，《大学物理》和《大学物理实验》分为多、少学时两类，各专业可根据本专业实际情况，选择确定本专业学生必须修读的课程档次和最低学分要求的课程。(详见附件1、附表［表三］)

 6、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课程学分数为1.5学分，总学时数为24学时，为全校本科学生必修课（除中文专业）。

 （二）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是指该专业中各专业方向的学生均应修读的课程。各学院在设置专业基础平台课程时应包括：专业基础课(包括专业外语)、必要的实践环节等内容。

（三）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可分为专业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各学院要根据专业特点及社会需求和个性发展的需要，科学合理地构建专业方向平台课程模块，要求每个专业设置2个以上专业方向模块。学生根据自身的特长、兴趣及社会需求等选择其中某一专业方向模块，体现人才的分流培养。学生一旦选择了某个专业方向模块，就必须学完该专业方向模块的全部课程并达到合格。

（四）选修课

1、全校性选修课：为了实现学校的培养目标，保证人才规格，各学院应根据学科特点开设一定量的具有文、理渗透或工管交叉性的跨学科选修课，供学生选修以补充和拓宽学生的知识面。选修课，可以是公共基础性的，也可以是跨学科性质的，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经济管理、英语提高课程等。学生毕业时需修到全校性选修课最低学分为8学分，可通过选修学校开设的公共选修课、申请旁听非本专业课程等形式获得学分，另外，可用学校认定的特色学分抵换。
2、专业选修课：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各学院应根据学科特点和要求开设一定量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供学生选读；学生应在所选的专业方向内选课，也可选择其它模块的课程作为选修课程。学生毕业时需修到专业教学计划中规定的专业选修课最低学分，此学分可用学校认定的特色学分抵换。

(五)核心课程

工科专业公共基础核心课为3门，分别为《高等数学》、《概论》和《大学英语》，计32个学分；专业核心课一般为7门以内。

经济、管理类专业公共基础核心课为3门，分别为《经济数学Ⅱ》、《概论》和《大学英语》，计25个学分；专业核心课一般为7门以内。其中会计专业数学类核心课程为《概率统计B》和《线性代数B》，分别为3学分。

文科专业（英语除外）公共基础核心课为2门，分别为《概论》和《大学英语》，计22个学分；专业核心课一般为7门以内。

外语专业公共基础核心课为1门，为《概论》，计6个学分；专业核心课一般为7门以内。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公共基础核心课为3门，分别为《概论》、《大学英语》和《大学物理》，计29个学分。

 四、实践教学

    (一) 实践教学主要内容

    实践教学主要包括：实验、实习、社会实践、公益劳动、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科学研究、第二课堂等。对于集中性的实践教学环节(实习、社会实践、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等)应以列表或其它形式单列，以突出和明确实践教学。各门课程中的实验、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应在教学计划中明列，并提出相应的要求。

 (二) 实验、实习、社会实践等教学环节

各专业要在有益于培养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条件下，合理确定理论课时和实验、实习课的比例。实践教学内容安排应充实、详细、明确，并有相应的保障措施。尽量创造条件，突出设计型、综合型、自创型实验课。实习环节应按不同学科特点予以安排，校外实习(包括社会调查)，一般至少安排2次，工科类应安排生产实习。每次实习应尽可能与理论教学、专业劳动相结合，按实习大纲实施。

(三) 创新、创业训练及综合素质教育

    各学院要将学生的创新、创业及综合素质教育纳入教学要求。除毕业设计(论文)外，在第2至第7学期末：至少安排2次学年论文或综合设计或参加科学研究等（每次2周），进行一次综合技能测试。此外，要求学生在四年中还需获得4个综合素质学分。（详见附件3）

    (四)毕业设计与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论文）环节一般安排12周－14周(含毕业实习或调研)，设计型题目周数可安排略长一些，各专业必须有毕业实习环节，可与毕业设计（论文）穿插进行。各专业要加强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指导、成绩评定及质量检查等规范化建设，切实保证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

    五、各类教学环节安排

（一）理论教学(含非独立实验课程)：第1～第7学期每学期16周；第1、2学期周学时可适度增加；课程适当前移，一般在1～6学期完成所有专业必修课，第7学期只排专业选修课；学时数在40以内的课程，可增加周学时，半学期结课。

（二）考试：核心课程均为考试课程，其它课程均为考查课程。

（三）实习与生产劳动：据各专业性质自定。

（四）毕业设计与毕业论文：四、五年制分别安排在第7～8、9～10学期进行，一般控制在12～14周。

（五）学年论文（综合设计）等：安排2次以上，一般在第2～第7学期的考试前两周进行。

（六）课程设计：一般安排在第2—第7学期的考试前两周中进行。

（七）军事理论（含军训）：一般安排在第1学期前2周。

（八）公益劳动：1周（可分散进行）。

（九）寒暑假：根据校历而定，一般为12周左右。

（十）其它：

1、四年内利用假期，安排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共1—4周。

2、每学年安排形势政策课至少2次。

3、每学年安排学术报告至少2次。

4、各专业要在教学过程中精心设计并开展专业教育。

5、在教学计划中增加职业资格证书的教学内容，提高学生执证率。

六、毕业与学位

(一) 具有正式学籍的本科学生在国家规定的学制年限（本科为4年或5年）内，修满培养计划规定的各类学分和总学分数，德育、体育合格，准予毕业。

对未完成教育培养计划规定内容（至少学满1年）总学分不足规定学分的1/2且在45学分以上而中途退学的学生，发给肄业证书。

毕业时，对已满规定学习年限、未修满规定学分而又不构成退学的学生，发给结业证书。学生离校后可在1年内重修不合格课程和完成其它教学环节，达到毕业生基本规格要求的，方可为其换发毕业证书。

（二）学生取得本科毕业资格，并符合学士学位授予细则要求，可授予相应学科的学士学位。

（三）学生在校期间修完辅修专业设置的全部课程，经考核及格者，将发给辅修专业证书。

七、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在核心技能的阐述上要更加清晰和明确，不要太大或过于笼统，一般2个为宜，同时要列出培养核心技能的途径及方法，要有相应的指导书或策划书，各专业必须通过召开专业教学计划制订研讨会来确定。

（二）在教学安排上作出部分调整。第1、2学期周学时可适度增加；课程适当前移，一般在1～6学期完成所有专业必修课，第7学期只排专业选修课；学时数在40以内的课程，可增加周学时，半学期结课；毕业设计（论文）可提前到第6学期末第7学期初开始启动。
（三）在教学计划中增加有关职业资格证书的教学内容，提高学生执证率。
（四）各专业要在教学过程中精心设计并开展专业教育。
（五）根据《优秀学生培养管理办法》规定，获得的特色学分可抵换全校性公共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和素质学分，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个性发展。

（六）《大学英语》和《计算机与信息技术》课程进行分层教学试点。

（七）出国学习一年及以上的学生可获4个素质学分。

附件1：各类附表

表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分类教学表

	性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期
	备注

	必修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
	96
	
	其中课堂教学4学分，实践2学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形势与政策
	1
	16
	分散
	讲座


表二：计算机课程分层次教学表

	性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必修课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Ⅰ
	32
	1
	1
	通过测试者可免修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Ⅱ
	64
	4
	1（其它）

2（理工）
	各专业根据需要设置教学内容


表三：数理化分层次教学表

表1、大学数学

	性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适用专业或学科

	必

修

课
	
	高等数学AⅠ
	80
	5
	一
	所有工科专业

	
	
	高等数学AⅡ
	80
	5
	二
	

	
	
	线性代数A
	32
	2
	三
	

	
	
	概率统计A
	32
	2
	四
	

	
	
	高等数学BⅠ-BⅡ
	128
	8
	一、二
	会计专业

	
	
	线性代数B
	48
	3
	三
	

	
	
	概率统计B
	48
	3
	四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32
	2
	四
	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经济数学Ⅰ
	80
	5
	一
	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经济数学Ⅰ包括微积分；经济数学Ⅱ包括线性代数、概率统计

	
	
	经济数学Ⅱ
	64
	4
	二
	

	
	
	文科数学
	32
	2
	一
	文学等相关专业


表2、大学物理

	性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适用专业

	必修
	
	大学物理（多学时）
	112
	7
	二和三
	工科各专业根据专业特点选择

	
	
	大学物理（少学时）
	64
	4
	三
	

	
	
	大学物理实验（多学时）
	56
	2
	二和三
	

	
	
	大学物理实验（少学时）
	32
	1
	二
	


表3、大学化学

	性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学期
	适用专业或学科

	必修
	
	普通化学
	32
	2
	一
	建工有关专业


附件2：综合素质培养的要求和学分

	序号
	综合素质

培养项目
	具体要求
	学分
	备注

	1
	社会实践活动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每项
	0.5
	至少

修满4学分

	
	
	被评为校级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或获得校级实践活动优秀成果奖,集体被评为校级优秀社会实践活动团队者
	1
	

	
	
	被团市委评为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获得实践活动优秀成果奖,集体被团市委评为优秀社会实践活动团队者
	2
	

	
	
	被团省委评为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获得实践活动优秀成果奖,集体被团省委评为优秀社会实践活动团队者
	3
	

	2
	英语及计算机

全国等级考试
	全国大学英语考试
	获四级证书者(成绩在国家及格线以上)
	2
	

	
	
	
	获六级证书者(成绩在国家及格线以上)
	3
	

	
	
	全国、浙江省

计算机等级考试
	获一级证书者
	1
	

	
	
	
	获二级以上证书者
	2
	

	
	
	国家软件技术资格

（水平）考试
	获程序员等初级证书者
	2
	

	
	
	
	获软件设计师等中级证书者
	3
	

	
	
	
	获系统分析师等高级证书者
	4
	

	3
	各类竞赛
	校级
	获一等奖者
	2
	

	
	
	
	获二等奖者
	1
	

	
	
	
	参加及获三等奖者
	0.5
	

	
	
	市级
	获一等奖者
	3
	

	
	
	
	获二等奖者
	2
	

	
	
	
	参加及获三等奖者
	1
	

	
	
	省级
	获一等奖者
	5
	

	
	
	
	获二等奖者
	4
	

	
	
	
	参加及获三等奖者
	3
	

	
	
	国家级
	获一等奖者
	7
	

	
	
	
	获二等奖者
	6
	

	
	
	
	参加及获三等奖者
	5
	

	4
	论文
	在公开出版刊物上发表
	每篇论文
	3
	

	5
	证书
	各类技能证书
	每本证书
	1-2
	

	6
	其它文章

（通讯报道、小说、诗歌等）
	院报
	每篇文章
	0.5
	

	
	
	市级报刊
	每篇文章
	1
	

	
	
	省级报刊
	每篇文章
	2
	

	
	
	国家级报刊
	每篇文章
	3
	

	7
	出国
	
	出国学习一年及以上
	4
	

	8
	其它
	经学校认定
	每项
	1-2
	


说明①参加体育运动会获第一、第二名者与一等奖同, 获第三至第五名者与二等奖同, 参加或获第六至第八名者与三等奖同。②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参加计算机等级考试不获学分，外语类语专业的学生考级为本专业语种等级。③各类技能证书所认学分必须由各学院报教务处认定。④难度相近的等级考试证书不重复计分。
